
沙头街道购买安保服务项目自行采购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沙头街道购买安保服务项目

采购方式：比价谈判

预算金额：26.2080万元

采购需求：详见本公告需求附件

合同履行期限：预计时间为 91天（具体以合同签订时间为

准）。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
1.响应供应商须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非

法人组织（独立法人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或复印件；非法人组织

则提供主管部门颁发或批准成立的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件扫描件

或复印件）。

2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分包转包，不接受供应

商采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。



5.投标人具有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；如

为派出保安员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为客户单位提供安保服务的，

须同时提供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及属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安

机关备案证明文件（提供扫描件，原件备查）。

三、获取采购文件

时间： 2025 年 4 月 18 日至 2025 年 4 月 23 日，每天

上午 9：00至 12：00，下午 14：00至 18：00（北京时间，法定

节假日除外）。

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沙头街道综治中心。

四、应答文件提交

截止时间：2025年 4月 23日 18：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沙头街道综治中心。

五、公告期限

2025年 4月 18日至 2025年 4月 23日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 。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沙头街道综治中心。

联系方式：王生 0755-83301066。

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

2025年 4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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